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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tnyrĴC(̂lKTCfẑ»vc»r* • il/Tf k̂4 

⑥
哀
謝
、、 

先
卑
諱
應
熊
字
連
渭
義
公
府
君
痛
於
中
華
民 

國
四
十
六
年
四
月
二
十
九
日
上
午
十
一 
在
半 

鐘
病
終
於
中
央
醫
院
享
壽
六
十
五
歲
不
蒙
精 

忠
等
遠
居
祖
國
不
克
匍
匐
奔
喪
聞
耗
悲 ®
護 

一遵禮成.服
經
於
五
月
七
日
下
午
三
時
假
暗
士 

黨
餐
舘
擧
行
出
殖
典
禮
扶
柩
安
莖
於
華
人 

公
共
坟
塲
叨
蒙 
宗
親
戚
友
世
誼
親
臨
執
縄 

並
惠
龍
儀
花
曝
車
褰
厚
誼
隆
情
歿
存 
一 

均
感
哀
此
鳴
謝

、 

未
亡
人
周
氏
泣
淚
檢
秋 

孤
子 
精
忠
泣
血
瘍■ 

孤
女
邦
媛 
淑
媛
泣
普
衽 

•
■
 
周
忠
捷
賈
衽 

男
孫
騰
歉
，騰
暢 
騰
欣 
雕
叙
負
鞠
躬 

女
孫 
雪
芳
抗
淚
歛
衽 

厚
惠
列
后 
恕
不
例
呼 

董
經
畧
式
自
元 
董
維
瀬
四
拾
元 
葉
秩
棉
、 

曹
梓
岳 
徐一福炎 
李
福
華 
董
啓
發 
每 

一伍元 
徐
燥
磽 
周
管
有 
每
叁
兀 
徐
業 

成 
徐
秩
冊 
每
式
元 五毫 
叢
源
夫
人 
一 

徐
秩
炎 
曹苗一二婆 
^
^

驚
濤 

徐
煥
章 
徐
錐
沂 
售
延. 
每
弍
元 
何 

國
權
， 
黃
家 W
 
暮
姐
欄 
徐
第 
徐福一 

一炎 
黑
 
徐
錦
濤
以 
.± 花
圈 
徐
德
燎 

关
人 
朱
畫 
徐一■

、
徐
錦
員 
董
啓 

發- 
何
國
尊
家
：
终
如
相
合
家 
黄
家
群 

自
家 
徐
秩
卷
家 
董
雷
令
家 
琳
雁
』 

畧
合
家 
以
上
素
車 

" 
• 
,
.

。中
華
公
商
會
會
長(
襄
旁
火)
遒
。垂
僑
學

.，E

E

Z:代
柬

$
1
^
<
^
1
^
1
$
^
5
^

■

丁
崔0
纟 打寶*
5
%
"
口:

-1工鑫

2̂222222£2?̂
®
*""**̂

**®
™

*̂
*™

®̂
'̂̂*̂

*™̂

,3'Y
'4.3>̂
>

.4
， 

，

.融
邊

世

:.g
、，也

，2

過五月十*SBA

  
e*l

即「 

八週年紀念i
惡
潔
膏#
I
彎

8^^^^^^

拿
7
 立第

界

周新
—
酒i
B
^
e
£
 

民公所通1
^

^

娠姆 宀

圧

最

破

哥

一

- 

徴
香
港
親
朋
來
普
。

「請
搭
加
拿
大
太
平
洋
航.空
公 

一
司g
#
稱
詩.丕
愛)
飛
懐
。 

經
曲»
■

之
襄
。詩
丕 

愛
對
於
東
方
航
務
旣
有
七
十 

卷/
經
驗
。又
每
期
飛
儀
在

為

冲諸姑表戚駕臨   

B
 慶曷朦 

月
項
跳
魂
睡
所
所
員
七
十
歲
以
上
之
誉
老
七
无
和
勿(
岩
霄
女
幼
童
，. 

一 
一 律4
收
席
金
惟
須
報
名
以
編
筵
席 

2  

1

 
^

^

l

i

a

^

 

“绕H  

SO
C
IETY  

of  

N
O
R
TH  

AM
ER

IC
A  

* 

139  Pender  S 解et  East  

Vanclw

奪
臨
盛
守

0  

t
l
!
i
!
i
l
l
f
f
!
i
i
:
r
^

大

5
/
 
- 
ft 寧* 舞痴 之

七
方

A ，間謳
看
"

航

、

C
L
.
一

搭
 
一  

^

:2
， 

，噂言刁一罢<̂
^
另
記
握
建
大8^

。 

靑 
港 
「
實
 
經
由
盧
快
之
太M

M。

矍
小
時
可
暮
太
平
洋
。 

家 
辛
/

窮
窶
哥
華
至
香
港- 
齧
充
蜀
先
新
革
赤
一
开
。 

育

-1
11)A

l
l
$
®
l
^
i
s
l
g
i
^
i
^
 

^'^^xw
^^******%

*^^**^*,.
，号
」『
各
大
站Q
譬
華
籍
空
中
小
姐
及
傅
話
照

.,#
，顧
。，足
以
保
証
參
「路.順
鼠
而
舒
適 

了
手
•
搭
詩
丕
愛*

式
之
超
、型
大
蠶

rv

。

空

』

?

0
新

2

•
組

VIS

崑
~

0
・

■

織

距人齊缈-s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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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們可以絕對信賴 

加拿大公民科！

公民科之主要任務爲：

一 •協助新來人民納入於加拿大生活，使其能 

一 對社會國家作其最佳之貢獻。

•鼓勵全部加拿大人更充分接受公民責任。 

公民科供給下列服務：

-免費供應敎育機關?志願團體?語文及其

.磐課本以爲新來人民敎育班之用。 
二協助志願團體計劃及實施各種公民方案。

- 協助志願團體籌備及辦理領袖人才訓練會
-—-iTj..      : rfT-m   —ITT~-*■ ^   ^r— I       L~-f^ ^ ^*1~~^7~1T~7^~—-T：          ~rr—-—T-   ："——T-T-T："—     

触鱷。

-與各省當局協定供給財政援助以應新來人 

民語文及公民敎育班之開支。

•於有關公民事務作爲志願團體與政府部門1 
.及其他機構間之媒介。 ：
•編製出版物'公民"及其他指導方案以爲志 

願團體領袖於計劃及執行各種公民計知I 
方案之應用。

公民科之官員隨時準備以一切可能方法協助你而胃 

?你們所需爲者僅爲與下列最近地点之官員取得 ： 
聯絡。 ，


